
關於對《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畫(修訂)(第 2 號)條

例草案》的回復意見 

 

 

針對《2007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畫(修訂)(第 2 號)條例草案》，我們

提出以下意見: 

 

1、提高沒有支付供款及沒有為雇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畫的最高刑

罰。 

意見：作為負責任的雇主，完全同意及支持草案中加大監管機構

執法力度的條例。對違反法規的雇主加重刑罰，能夠為強積金計畫成

員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措施。 

 

2、對於扣除雇員的強制性供款，但並未為雇員作出強制性供款的

雇主，應重罰。 

意見：同意此條款，我們認為已扣除雇員工資中用於強積金供款

的部分，但雇主並未將此部分用於強積金供款的行為，比未參加強積

金計畫的行為更加嚴重，這種行為無異於欺詐，嚴重影響了雇主的形

象，破壞了雇主與雇員之間的誠信關係。從維護雇員與雇主關係、維

護法律公正公平、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角度，擁護此條例。 

 

3、雇主在有關雇員未有登記參加註冊計畫時仍有責任向強制性公

積金計畫管理局付強制性供款。  

意見：這點顯然是從保障雇員的角度出發，做為雇主我們同意這

一做法。 

為保障雇主及雇員雙方的利益，建議在此條例實施前透過宣傳讓

雇主進一步瞭解其法律責任。因在實際的操作中，亦有可能是雇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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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登記參加註冊計畫時出現延誤或不合作的情況，而雇主在操作時

若未留意這點新規定及其相關程式，很有可能誤觸法例，背負沒有履

行新法例的法律責任。 

 

4、對強積金計畫受託人有更嚴格的訂定條文，訂明任何人除非已

事先征得積金局同意，否則不得成為屬法團的核准受託人的控權人，

並賦權積金局就現有控權人提出反對及就大股東給予指示，控權人需

有資格審核的程式，獲積金局信納為適當人選等。 

意見：相信這一條例規定對確保強積金計畫受託人的水準有一定

的幫助，同時我們更希望積金局可以加強對強積金計畫受託人的運作

及收費的監管，使用適合的手段促使強積金計畫受託人在基金收費及

行政收費上合理地調低，並建議在周年結算表上列明計畫成員需付的

基金收費及行政費用的計算方式，讓計畫成員更清晰本人在扣除所有

費用後強積金計畫的最後結餘，及早為退休生活做好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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